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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遂溪县“粤菜师傅”职业技能

大赛规则及技术文件
一、竞赛项目和标准

（一）竞赛项目

2025年遂溪县“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中式烹调师。

（二）竞赛标准

竞赛内容的技能操作部分，按照《中式烹调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8年版）》的高级工（国家职业技能等级三级）以上知识和技能要求设置：

1.技能要求

    • 原料处理：精通家禽、鱼类、干货的初加工、水发、油发、碱发技术，能鉴别原料品质并合理选用。

    • 烹饪技法：熟练运用煎、炒、烹、炸、熘、爆等技法，掌握火候控制、调味平衡及翻勺、勾芡等技巧。

    • 菜品制作：能制作复杂中式菜肴、宴席菜品及汤品，体现本菜系特色，符合营养与膳食平衡要求。

    • 创新与质控：具备菜品研发能力，结合科学膳食理念创新，确保菜品色、香、味、形、质达标。

    2. 知识与素养

    • 基础知识：涵盖饮食卫生、营养学、成本核算、安全生产及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 职业道德：忠于职守、精益求精、遵纪守法、团结协作等。

二、竞赛方式

（一）个人实操技能竞赛。本次竞赛个人现场150分钟内完成三道粤菜操作方式进行。以上每道菜肴须按8人量做2份，其中1份用于评分；1份用于展示。

（二）评委（裁判员）组成。竞赛评委（裁判）组由5人组成；另设现场评委3人（包括原料检录、现场监控）。

三、竞赛内容及评分标准

（一）竞赛内容

竞赛的原材料均由赛场提供，但特殊调味料、汤料可自带进场参赛。每位参赛者在150分钟内完成三款粤菜菜肴的制作，其中第一道为具有遂溪特色的农产品自选菜（选用范围：家禽、家畜、农副产品）；第二道为指定菜，须以组委会提供的遂溪海洋特色产品为主材烹制；第三道菜为指定考核品种，须以组委会提供鸡、鸭、乳鸽进行三选一（考核品种分别为：起全鸡、起全鸭、起全鸽）。但第一道和第二道作品所用的原材料、烹饪方法不能相同。作品装饰物可在场外加工携带进场，但必须在场内摆放装盘。

三款菜肴成绩总和的平均分为该参赛选手的最后成绩。

1.指定主料自拟作品：

由赛场统一提供，参赛选手自行设计以遂溪海洋特色产品做主料的一款热菜作品。选手可根据赛场提供的原材料供货清单，自行选择配料并填写用料清单，并依时提交给组委会，参赛时由赛场同时配发。作品所有操作工艺均须在赛场内完成。

（1）作品要求：

(a)作品应满足八人量食用，赛场提供常规的盛装餐碟，选手可自备餐碟携带进场参赛。

(b)本作品必须突出以遂溪特色海洋产品为菜肴的主料，利用率高，剩料少。

(c)菜肴主配料搭配合理，符合热菜菜肴设计的理念和质量要求。

（2）作品标准：

(a)凸显主料的热菜常规，利用率高，符合饮食健康要求；

(b)原料搭配合理，形态自然美观，色泽鲜明和谐，芡汁光亮、匀滑，刀工均匀、统一；

(c)味道鲜美，质感鲜明，火候恰到好处，符合该作品设计的特定要求；

(d)摆盘整洁，不过量使用添加剂，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物品。

2.自选作品：

由参赛选手选手根据赛场提供的原材料供货清单，自行设计制作一款粤菜作品。菜肴所用原材料由选手填写用料清单并按时提交给组委会，参赛时由赛场配发。作品所有操作工艺均在赛场内完成。

（1）作品要求：

(a)作品应满足八人量食用，赛场提供常规的盛装餐碟，选手可自备餐碟携带进场参赛。

(b)自选作品不得重复再使用上述作品已用过的原材料、烹调方法和味型。

(c)作品应体现粤菜烹饪的工艺性、时代性、创新性，要适应餐饮市场销售的需求。

（2）作品标准：

(a)菜肴设计符合热菜常规，符合健康饮食要求；

(b)主配料搭配合理，刀工均匀、统一，造型生动美观，色泽鲜明和谐，芡汁光亮、匀滑；

(c)味道鲜美，质感鲜明，火候恰到好处，符合该作品设计的特定要求；

(d)摆盘整洁，不过量使用添加剂，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物品。

3.指定考核品种

须以组委会提供鸡、鸭、乳鸽进行三选一（考核品种

分别为：起全鸡、起全鸭、起全鸽）。

（1）起全鸭的作品标准：

主料：不开膛光鸭或毛鸭1只约1250克；

烹调法：刀工。

实操要求：

(a)除颈背刀口外，不能有穿孔；

(b)颈背刀口不能超过两翼上部连线，刀口越小越好；

(c)起除鸭尾臊、屎囊，斩嘴留舌，斩翼尖；

(d)没有残留碎骨，肉较完整；

(e)鸭体干净、毛净，无瘀血。

（2）起全鸡的作品标准：

主料：活鸡项1只。

烹调法 刀工。

实操要求：

(a)除颈背刀口外，其他地方不能穿孔；

(b)颈背刀口不可超过两翼上部连线，刀口越小越好；

(c)没有残留碎骨，肉较完整；

(d)整体感觉不淤血，无残留鸡毛及污物；

(e)修斩翼尖，整理好内脏；

(f)放血干净。                                                     

（3）起全鸽的作品标准：

主料：活乳鸽1只。

烹调法 刀工。

实操要求：

(a)除颈背刀口外，其他地方不能穿孔；

(b)颈背刀口不可超过；两翼上部分，刀口越小越好；

(c)没有残留碎骨，肉较完整；

(d)整齐干净无淤血，无残留鸽毛及污物；

(e)清理好内脏；

(f)放血干净。

（二）评分标准

1.第1、2道菜评分标准

热菜按味道、质感、造型、色泽、营养卫生等五部分评分，满分为100分。作品工艺创新、技术难度高的可酌情加0.5～2分。

（1）味道（35分）：调味适当，口味纯正，主味突出，无煳味，腥膻味等恶味异味。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分。由于原料变质，调味失当，不能食用的，整菜不予判分。

（2）质感（35分）：选料精细，火候得当，质感鲜明，符合其应有的嫩、脆、软、酥等特点。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分。由于失饪造成生、煳不能食用的，整菜不予判分。

（3）造型（15分）：形态优美自然，主、副料配比合理，刀工细腻，刀面光洁，规格整齐，汁芡适度，装盘美观，餐具与菜肴谐调。不符合要求，数量不足、装饰不切主题、过分渲染的酌情扣分。

（4）色泽（10分）：色调明快自然，美观大方，主、副料和调料、汁芡等相互配色谐调悦目。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分，使用人造色素的，整菜不予判分。

（5）营养卫生（5分）：讲究食品营养卫生，个人卫生，操作卫生，场地卫生和器皿卫生。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分。因卫生问题不能食用的，整菜不予判分。

2.第3道菜评分标准

  (1)起全鸭的评分标准
(a)形态与鸭皮完整度（40分）

（i）鸭皮无破损、无划痕、无穿孔，尤其鸭胸、鸭腿等皮薄部位完好（15分）。

（ii）去骨后整鸭保持原有的“站立”造型，鸭身、鸭腿、鸭翅无塌陷、变形（15分）。

（iii）鸭头、鸭脖与鸭身连接自然，鸭嘴、鸭掌（若保留）无断裂，整体形态规整（10分）。

(b)骨骼与杂质剔除度（35分）

（i）主骨（脊骨、腿骨、翅骨、锁骨）完全剔除，无任何主干骨残留（15分）。

（ii）细骨、碎骨（如鸭翅尖小骨、鸭腿关节碎骨）清理彻底，无骨渣（10分）。

（iii）腹腔内筋膜、血块、残留脂肪剔除干净，内壁光滑无杂质（10分）。

(c)肉质与腹腔实用性（25分）

（i）鸭肉肌理未被刀戳破、撕裂，肉质保持紧实，无明显刀伤（10分）。

（ii）腹腔无孔洞、无破损，能完整容纳馅料（如八宝、糯米），不渗漏（10分）。

（iii）鸭皮与鸭肉粘连紧密，无分离、起皱，加热后不易脱落（5分）。

(2)起全鸡的评分标准

形态完整度（35分）

（i）鸡皮无破损、无穿孔，表皮光滑完整（15分）。

（ii）整鸡去骨后仍保持原有的鸡身、鸡腿、鸡翅造型，无明显变形、塌缩（10分）。

（iii）鸡头、鸡脖、鸡爪（若保留）与鸡身连接自然，无断裂或错位（10分）。

(b)骨骼剔除干净度（35分）

（i）主骨（脊骨、腿骨、翅骨）完全剔除，无残留（15分）。

（ii）细骨、碎骨（如鸡翅尖小骨、鸡腿关节碎骨）剔除彻底，无任何骨渣（10分）。

（iii）筋膜、碎肉清理干净，鸡腔内无残留血块、脂肪，内壁光滑（10分）。

(c)肉质保护度（30分）

（i）鸡肉肌理未被破坏，无明显刀伤、撕裂，肉质保持紧实（15分）。

（ii）去骨过程中未戳穿鸡肉，鸡身内部无“孔洞”，不影响后续填馅或造型（10分）。

（iii）鸡皮与鸡肉粘连紧密，无分离、脱落现象（5分）。

(3)起全鸽的评分标准
(a)形态与鸽皮完整度（40分）

（i）鸽皮零破损、无针孔，尤其翅膀根部、腿内侧等薄嫩处完全完好（15分）。

（ii）去骨后保持整鸽原形态，鸽身饱满不塌缩，翅膀、腿爪自然舒展无变形（15分）。

（iii）鸽头、鸽颈与鸽身连接紧实，无断裂，整体小巧规整（10分）。

(b)骨骼剔除精细度（35分）

（i）主骨（脊骨、腿骨、翅骨）完整剔除，无任何主干骨残留（15分）。 

（ii）细骨（翅尖小骨、腿关节碎骨）彻底去净，无丝毫骨渣（10分）。

（iii）腹腔内筋膜、血丝、碎肉清理干净，内壁光滑，无任何杂质（10分）。

 (c)肉质保护与实用性（25分）

（i）鸽肉肌理无刀伤、不撕裂，肉质保持细嫩紧实（10分）。

（ii）腹腔无穿孔、无漏洞，能顺利填入馅料（如糯米、菌菇）且不渗漏（10分）。

（iii）鸽皮与鸽肉粘连紧密，无分离、起皱，加热后不易脱落（5分）。

（三）赛场条件

赛场只提供常规设备、工具（如：炉灶、蒸炉（柜）、炒镬、砧板等）和一般常规调味料（包括：调和油、精盐、味精、白糖、生抽、老抽、胡椒粉、麻油、生粉等），除此以外的特殊工具、特殊调味料均由参赛者自备。参赛者自备使用的特殊用具、盛器餐具等不得带有任何标志，由参赛者在盘底作记号，以便赛后认领。
    （四）现场评分细则
    由现场裁判员根据选手的表现予以评分，现场操作满分为100分。参赛选手必须自觉遵守大赛规则，安全、有序进行操作。
    凡有下列违规行为者，均作扣分处理:
    1.参赛选手进入赛场时没有穿厨师服、戴厨师帽的，或携带的物品、食材凌乱堆放，没有规范整理的，酌情扣减1-5分。
    2.参赛选手携带超出规定范围内的原材料进场参赛的，按每种原材料扣减1-5分。
    3.参赛选手夹带已成型的原材料进场，按每种原料扣减8分。
    4.参赛选手操作时不遵守个人饮食卫生条例要求，衣着不整洁，吸烟等违例行为的，酌情扣减1-8分。
    5.烹饪比赛过程中食物生熟不分，工具不整洁，乱扔下脚料不搞工位清洁卫生，不按规定处理垃圾的，酌情扣减1-10分。
    6.烹饪比赛失饪重做或挪用他人的原料、汤汁、成品的，该作品不予评分。
    7.超时扣分，烹饪比赛每超过时限达5至10分钟的扣减比赛成绩2分，超过时限11至19分钟的扣减比赛成绩5分，超过20分钟的则取消该作品的比赛成绩。

上述现场违规行为，最高可扣减100分，由现场裁判员负责记录，按有关规定予以扣分，最后经裁判长核准。
    （五）竞赛评分和记分方法
参赛者的两款作品分别由评委参照评分标准各自评分，按评委人员评分的总和计出作品平均成绩，减去现场裁判员扣分，作为该选手的最终比赛成绩(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比赛成绩从高至低排列名次，如果总分同分，则以规定原料品种分数高的列前；如总分同分，规定原料品种分数也相同，则以比赛时间少的列前。如三项都相同则可并列获奖。

四、评委（裁判员）守则

（一）评委（裁判）的具体工作由评委组长（裁判长）在评委（裁判员）培训会议上布置，评委（裁判员）在执裁中必须服从评委组长（裁判长）和组委会的管理，遵守评委（裁判）的职业道德，文明执裁。

（二）评委（裁判员）必须佩带评委（裁判员）胸卡，仪表整洁，举止文明，接受参赛人员的监督。

（三）评委（裁判员）应坚守岗位，不迟到、不早退。无特殊情况不得在竞赛期间请假。

（四）评委（裁判员）在执裁过程中必须遵守“公正、公平、公开”的竞赛原则，严格按照竞赛技术规则和评分标准进行评判。如出现不同意见，由评委组长（裁判长）召集评委（裁判员）共同研究解决。

（五）评委（裁判员）应自觉遵守赛场纪律，自觉遵守保密制度，在竞赛期间，不得使用手机及其他通讯设备。

（六）在大赛组委会正式公布成绩和名次前，评委（裁判员）不得透露选手的成绩和排名情况。

五、参赛选手须知

(一)每个选手参赛需要穿厨师服和戴厨师帽，但服帽不能有选手所在单位标识，参赛选手须持身份证并携(佩)戴大赛组委会签发的参赛证件参加比赛。

(二)参赛选手须按比赛时间提前20分钟到达检录处参加检录，并按照抽签号进入指定工位参加比赛，否则按自动弃权处理。
    (三)比赛过程中，选手应严格遵守赛场纪律，服从指挥、文明竞赛。
    (四)参赛选手在竞赛过程中，禁止与其他人员沟通，如遇到问题，举手向裁判员询问，否则取消比赛资格。参赛选手确认完成比赛，应举手向现场评委示意；当听到竞赛结束命令时参赛选手应立即停止操作，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竞赛时间。
    (五)参赛原材料的加工、装盘等操作过程必须在场内进行，作品所用原材料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原材料和添加剂等，违者均取消参赛资格。
    (六)自选作品的装饰物可在场外加工成型，在场内拼摆装盘。
    (七)选手自带参赛的一切餐具盛器、饰物等物品，不得带有本企业的名字和标识，否则以作弊论处。
    (八)参赛选手对比赛成绩有异议时，可以在成绩公布后30分钟内向组委会反映，由监督仲裁组复裁决议。对于违反赛场纪律扰乱赛场秩序者将视其情节予以处理，或直接取消参赛资格。
    (九)伤病处理。参赛选手在竞赛期间受伤或生病的，应由赛区组委会负责妥善处理，并告知其所在参赛单位。

（十）本规则和技术文件由竞赛组委会负责解释。



